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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6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上海申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上海申达房地产开发

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挂牌期间产生两家意向受让方。2017 年 7 月

25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竞价，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以

15,666.34 万元竞价成交。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未正式交割 

 

一、出售资产的审批程序 

经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上海申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达房产”）100%股权，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8 日于《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二、出售资产进展情况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017 年 6 月 21 日，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转让上述标的股权。因挂牌期间产生两家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组织竞价，采用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

络竞价-多次报价方式确定受让人。最终，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鑫置业”）以人民币 15,666.34 万元报价成为本次交易的受让方。2017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与受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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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罗秀路 108 号 

法定代表人：陈林法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转让方：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海聚鑫置业有限公司 

2、合同签署日期 

2017 年 7 月 28 日 

3、交易标的 

上海申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4、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15,666.34 万元。 

5、支付方式 

（1）聚鑫置业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人民币 3,919.90 万元交易保证

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为部分交易价款。 

（2）本次产权交易价款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聚鑫置业应当在产权交易合同

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产权交易价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共计人民币

11,746.44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并由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将按照相关交易规则将交易价款划转至公司

指定银行账户。 

6、产权交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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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聚鑫置业应当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

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60

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2）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标的企业因经营活动产生的

盈利或亏损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聚鑫置业按持股比例承接。

公司对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

务。 

7、违约责任 

（1）聚鑫置业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1‰向

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聚鑫置业赔偿

损失。 

（2）公司若逾期不配合聚鑫置业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

应按交易价款的 1‰向其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聚鑫置业有权解除合

同，并要求公司赔偿损失。 

（3）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五、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预计收益约 9,70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7

年度损益影响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 日 


